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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部分词语或简称与本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摘要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 16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及《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

购人在红阳能源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除本摘要和收购报告

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红阳能源拥有权益。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直接持有红阳能源 43.86%的股份，为上市公

司的控股股东。 

    三、收购人签署本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红阳能源 58.34%的股份(未考虑募集

配套资金的影响)，从而触发了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红

阳能源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交易对方相关决策机构的内部决策程序，且已获得辽

宁省国资委的批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交易符合《收购办法》中豁免要约

收购的条件，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豁免要约的程序。 

    五、本次收购将根据本摘要和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除本收购人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摘要和收购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摘要和收购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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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报告书 指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摘要 指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发行或本次交

易 

指 

红阳能源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

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资所持有的沈阳焦煤 99.99%

的股权，灯塔热电以现金方式购买沈煤集团所持有的沈

阳焦煤 0.01%股权，并募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25%的配

套资金 

上市公司、红阳能源 指 红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灯塔热电 指 
灯塔市红阳热电有限公司，系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交易对方、资产出售方 指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山南锦强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收购人、沈煤集团 指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锦天投资 指 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锦瑞投资 指 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锦强投资 指 西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山南锦强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指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灯塔市红阳热电有

限公司与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

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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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灯塔市红阳热电有

限公司与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山南锦天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西藏山南锦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

藏山南锦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补偿协议》 
指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沈阳焦煤 指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鸡西盛隆 指 沈阳焦煤鸡西盛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资源储量 指 

查明矿产资源的一部分。它能满足现行采矿和生产所

需的指标要求（包括品位、质量、厚度、开采技术条

件等），是经过详查、勘探所获控制的、探明的并通

过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究认为属于经济的、边际

经济的部分，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可采储量 指 

资源储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在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

研究或编制年度采掘计划当时，经过了对经济、开采、

选冶、环境、法律、市场、社会和政府等诸因素的研究

及相应修改，结果表明在当时是经济可采或已经开采的

部分，用扣除了设计、采矿损失的可实际开采数量表述  

中天和 指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辽宁省国资委 指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注：本摘要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

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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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林守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456.27 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 

工商注册登记证号：210113000001473 

组织机构代码：11812604-7 

税务登记证号码：0113118126047（国税）；210113118126047（地税） 

经营期限：1980年 12月 25 日至 2021年 09月 12日 

通讯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 

联系电话：024-62540326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辽宁省国资委 

经营范围：煤炭、石膏开采，原煤洗选加工，建筑材料制造，土木工程建筑，

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机械制造及配件加工，林场经营，牲畜饲养，劳务输出

服务（不包括出国劳务输出），五金交电和百货销售，供热、供水、供电服务（限

下属企业经营），电力供应（限分支机构经营），焦炭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

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收购（限分支机构经营）。 

二、收购人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一）沈煤集团股权结构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沈煤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4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辽宁省国资委 185,456.27 100.00 

合  计 185,456.27 100.00 

（二）沈煤集团股权控制结构图 

沈煤集团为辽宁省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辽宁省国资委，辽宁

省国资委受辽宁省人民政府委托，负责履行省属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能。公司产权

及控制关系如下： 

 

（三）实际控制人情况 

沈煤集团的控制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辽宁省国资委，其主要职责为依据辽宁

省人民政府的授权，依照法律法规履行省属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依法维护国有

资产出资人的权益。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沈煤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沈煤集团是辽宁地区以煤炭生产为主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公司业务范围涵

盖煤炭、电力、物流、机械制造、煤化工、房地产开发、新型环保等产业。 

在煤炭主业方面，沈煤集团现有沈阳、黑龙江和内蒙古三个矿区，其对应的

核定生产能力约为 1,900万吨/年，主要煤炭品种有主焦煤、气煤、肥煤、瘦煤、

辽宁省煤炭工业管理局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托管理 

委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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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瘦煤、贫煤、无烟煤、三分之一焦煤和褐煤。在电力产业方面，沈煤集团拥有

3处煤矸石热电厂，54台总装机容量 2.7万千瓦的瓦斯发电机组。在现代物流产

业方面，沈煤集团打造形成了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两省一区为主的煤炭物流产

业链条；在机械制造产业方面，沈煤集团已逐渐由配件生产向配套生产、由单项

加工向煤机制造转型；在煤化工产业方面，沈煤集团拥有年产 60 万吨和 110 万

吨的两个焦化厂；在新型环保产业方面，沈煤集团与台商合资的辽宁沈煤龙盟新

型环保材料公司是国内新型环保材料领域的领先厂商。与此同时，沈煤集团还拥

有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矸石砖厂和石膏建材公司等 

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沈煤集团先后荣获中国 AAA 级信用企业、全

国和辽宁省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四好班子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单位、煤炭行业一级质量标准化单位、辽宁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和花园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先进党委、文明企业标兵以及沈阳市节

能示范企业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二）沈煤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 

资产总额 3,426,967.90 3,445,714.54 3,351,518.60 

负债总额 2,734,388.28 2,692,077.28 2,542,111.0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29,301.01 560,958.66 591,006.73 

营业收入 1,425,308.50 1,584,881.84    1,936,062.54 

营业利润 -103,014.36 -37,639.14 86,967.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583.88 -24,582.06 61,361.86 

注：沈煤集团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大连）分公司审计。 

（三）沈煤集团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沈煤集团主要下属企业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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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

例(%) 
经营范围 

1 

沈阳煤业（集

团）国源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木材批发、零售；

普通货运；粮食收购。一般经营项目：焦炭、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石膏、有色金属、机电

产品、电子设备、机械、矿产品、化工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燃料油、化肥（不含危险化

学品）、初级农产品批发、零售；仓储及道路

物流服务、货物中转联运代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法律法规

禁止及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 

2 
灯塔市红阳水

务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污水处理；中水的生产及销售；供水工程设计、

安装、维修；矿井疏干水处理及销售。 

3 

沈阳煤业（集

团）信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00.00 100.00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

发；商品房预售。 

4 

辽宁碧湖温泉

会馆管理有限

公司 

2,000.00 100.00 

会馆建设投资、会馆资产运营管理、温泉资源

开发、综合项目开发；住宿、洗浴，餐饮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服装、箱、包、日用品百货、

家用电器及工艺品销售；洗衣服务；商务服务；

汽车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沈煤鸡西隆丰

矿山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18,385.00 100.00 

采矿、采石设备制造、支护设备制造；机械产

品检测；造林；高压防爆配电装置、其他高压

开关保护系列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沈阳煤业（集

团）煤矸石建

材有限公司 

14,478.00 100.00 许可经营项目：煤矸石烧结砖及制品制造。一

般经营项目：无。 

7 

沈阳煤业 (集

团 )本溪石膏

矿有限责任公

司 

5,535.00 100.00 
石膏开采（有效期至 2015 年 1 月）、加工；普

通货运（有效期至 2015 年 5 月 11 日）；水泥

销售；机械加工；电气修理；装卸服务。 

8 

辽阳文东石膏

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317.00 100.00 

制造：粉刷石膏、石膏制品、石膏粉；石膏、

水泥、建筑材料，矸石砖、水泥熟料、碎石、

混凝土、矿渣微粉、页岩、矿渣、民用建筑材

料、耐火材料、五金电器、水暖器材、日用杂

品、机械电子设备、化工产品、公路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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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提供装卸服务；厂房、设备、场地、苫

布出租。（以上项目不含行政许可项目，需审

批的未经审批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沈阳煤业集团

多种经营有限

公司 

300.00 100.00 

矿山机械、配件加工制造；林场经营；畜牧饲

养；劳务服务；五金交电、百货零售；包装材

料、服装加工；自有房屋出租；勘察工程施工

（钻探）、固体矿产勘察（煤）；（以下经营范

围限分公司经营）锅炉安装、维修、改装；矿

山设备维修。 

10 

沈阳煤业集团

后勤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 100.00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供水、供

电、供煤、供暖服务及工程施工、维修；物业

管理；自有房屋出租。（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沈阳煤业（集

团）安全设备

检测检验有限

公司 

150.00 100.00 
一般项目：安全生产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及

配件、仪器、仪表检测、检验。 

12 

沈阳煤业集团

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一般项目：煤炭行业工程、建筑工程综合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辽宁信诚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物业服务。 

14 

沈煤集团桓仁

盛鑫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0 100.00 矿产品（不含需要前置许可的品种）购销。方

解石地下开采（有效期至 2013 年 9 月 2 日）。 

15 
沈阳焦煤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00 61.74 

煤炭批发经营，煤矸石销售。（以下经营范围

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及伴生资源开采和开发

利用，原煤洗选加工、销售，物流运输服务。

煤气层发电；煤层气发电设备检修维护；煤层

气管路铺设、维修；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采购、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 

辽宁沈煤龙盟

新型环保材料

有限公司 

39,106.00 75.00 
新型环保材料系列产品（环保纸、合成纸、环

保厚纸、合成厚纸）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 
鞍山盛盟煤气

化有限公司 
24,000.00 70.00 

焦炭、煤气、焦油、轻苯、硫磺生产；建筑材

料、钢五金交电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 辽宁红阳能源 20,768.18 43.86 能源投资开发，电力、热力生产、销售，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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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集中供热、供汽，供热、供汽工程设计、安装、

检修，余热利用，煤泥、煤矸石综合利用，循

环水工程开发综合利用，技术咨询服务。 

19 
辽宁盛盟焦化

有限公司 
6,000.00 70.00 

生产焦炭，余热发电；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0 

沈阳煤业（集

团）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8,000.00 100.00 

矿山机械设备、矿山支护产品制造；机械配件、

铸件加工；钢塑复合管、钢塑复合管件的制造；

网架结构、轻钢结构、彩钢工程的设计、制造、

安装；工业自动化系统设计与施工；大屏幕系

统的安装施工；矿用机电产品销售；计算机系

统服务与数据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 
辽宁沈煤红阳

热电有限公司 
64,000.00 100.00 

火力发电；供暖、供热、供汽；粉煤灰及建材

加工销售、热水销售；热网土方工程施工、热

网设备安装及检修、压力管道安装、电厂设备

检修；热水养殖；循环水综合利用；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2015 年 1 月 29 日，沈阳焦煤分立蒲河煤矿、清水二井设立沈北煤矿，该公司成为

沈煤集团的一级子公司；2015 年 1 月 30 日，沈阳焦煤分立鸡西盛隆，该公司由沈煤集团的

孙公司变为一级子公司；2015 年 2 月 2 日，沈阳焦煤的注册资本由 30 亿元变更为 23.5 亿

元；2015 年 2 月 3 日，沈煤集团将辽宁热电转让给沈阳焦煤，该公司由沈煤集团的一级子

公司变为孙公司。 

四、沈煤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止本摘要签署日，沈煤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

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沈煤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

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沈煤集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

留权情况 

林守信 董事长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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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东 副董事长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霍向阳 董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窦  明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张晓光 监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胡桂娟 监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卢虹 监事会主席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那明伟 监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徐卫华 监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张德辉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陶明印 企业副职级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李长贵 董事、企业副职级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付明实 董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樊金汉 总会计师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夏洪满 安监局长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无 

六、沈煤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沈煤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七、沈煤集团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

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沈煤集团持有华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的股

份。华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系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

沈煤集团、大连瑞德投资有限公司等六家股东共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

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于 2011年 12月 22日自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取

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210000004953484，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除持有华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的股份外，沈煤集团不存在其他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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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本次收购目的 

(一) 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沈煤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将拥有的优质煤炭、电力等的核心经营性资产注入上

市公司，公司资产规模、销售收入规模都将得到大幅提高，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

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二) 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实现协同发展 

本次资产重组将沈煤集团的煤炭、电力业务相关的核心经营性资产整合注入

上市公司，可扩大公司规模、增强热电主业、丰富业务结构，实现上市公司煤电

业务的协调发展，规范关联交易，并有效避免与沈煤集团在热电领域的同业竞争。 

(三) 实现沈煤集团注入资产的承诺，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规模 

沈煤集团于 2006年 7月作出“适时注入优质资产”的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对于承诺事项，沈煤集团一贯给予高度重视，但由于煤炭主业资产的规范性、新

建辽宁热电盈利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该项承诺一直没有实现。 

经过多年的努力，煤炭主业资产的规范性得以加强，新建热电资产盈利能力

得以提升，沈煤集团决定启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以期将沈煤集团拥有的优

质煤电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实现沈煤集团煤电资产的整合上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开展，将有助于沈煤集团实现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二、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沈煤集团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红阳能源股份

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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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收购人收购前后拥有权益的变化 

本次收购前，红阳能源的总股本为 207,681,760股，其中沈煤集团持有

91,097,500 股，占交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3.86%，为红阳能源的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前，沈煤集团、红阳能源与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图： 

 

 

 

                                      61.74%                   16.40%    21.86% 

                                43.86%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沈阳焦煤 100%股权，根据中天和出具并经辽宁省国

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 [2014]评字第 90026 号），沈阳焦煤

100%评估价值为 639,263.18 万元，以此确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639,263.18

万元。2015 年 6 月，中天和出具了《关于红阳能源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减值的说

明》，确认标的资产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减值金额为 44,125.44

万元，据此计算的新的评估值为 595,137.74万元，评估增值率 94.85%。该评估

结果已经辽宁省国资委重新核准（辽国资函[2015]21号）。经各方重新协商，本

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调整为 595,137.74万元。 

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以及锦强投资分别以持有沈阳焦

煤 61.73%、16.40%、10.93%、5.465%以及 5.465%股权认购红阳能源发行的股票，

其交易价格分别为 367,378.50万元、97,602.59万元、65,048.55万元、32,524.28

万元、32,524.28 万元，灯塔热电以现金购买沈煤集团持有的沈阳焦煤 0.01%的

股权，交易价格为 59.51万元。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锦天投资

等 3 家有

限合伙 

企业 

其他公司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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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购买资产部分股票发行价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6.77元/股为基础，扣除红阳能源本次交易定

价基准日至本摘要签署日期间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人民币（含税），本次

购买资产部分股票发行价调整为 6.72元/股。 

据此，在不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后沈煤集团持有红阳能源

63,779.17万股，占红阳能源总股本的 58.34%；中国信达持有红阳能源 14,524.19

万股，占红阳能源总股本的 13.29%；锦天投资持有红阳能源 9,679.84万股，占

红阳能源总股本的 8.85%，锦瑞投资持有红阳能源 4,839.92万股，占红阳能源

总股本的 4.43%，锦强投资持有红阳能源 4,839.92万股，占红阳能源总股本的

4.43%。 

本次收购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沈煤集团、红阳能源与

标的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图： 

 

 

 

 

                  58.34%               13.29%               17.71% 

 

 

 

                                                      10.66% 

 

 

 

                               99.99%       100% 

 

 0.01% 

 

 

二、 本次收购的方式 

(一)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红阳能源、灯塔热电与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

资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锦天投资等三家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公司 红 阳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其他股东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灯塔市红阳热电有限公司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3 

 

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及《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 

(二) 方案概述 

红阳能源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沈阳焦煤 99.99%的股权，其中，拟向沈

煤集团购买其持有的 61.73%的股权，向中国信达购买其持有的 16.40%的股权，

向锦天投资购买其持有的 10.93%的股权，分别向锦瑞投资、锦强投资购买其持

有的 5.465%的股权,并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募集不超过 198,379.25万元的

配套资金，对应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29,520.72万股。灯塔热电以现金方式购买

沈煤集团持有的沈阳焦煤 0.01%的股份。 

(三) 标的资产评估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沈阳焦煤 100%股权，根据中天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中天和资产 [2014]评字第 90026 号），标的资产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评

估价值为 639,263.18 万元，该评估报告已经辽宁省国资委《关于核准沈阳焦煤

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资产评估结果的函》（辽国资函[2014]53号）核准。2015年 6

月，中天和出具了《关于红阳能源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减值的说明》，确认标的资

产以 2014 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减值金额为 44,125.44 万元，据此计算的

新的评估值为 595,137.74万元，评估增值率 94.85%。该评估结果已经辽宁省国

资委重新核准（辽国资函[2015]21 号）。经各方重新协商，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调整为 595,137.74万元。 

(四) 支付方式及股票发行价格 

红阳能源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

锦强投资持有的沈阳焦煤 99.99%的股权，灯塔热电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沈煤集

团持有的沈阳焦煤 0.01%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红阳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本次交易股票发行价格的基础为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6.77元/股。由于红阳能源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至本摘要

签署日期间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人民币（含税），本次购买资产部分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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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调整为 6.72元/股。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红阳能源本次发行股份的

发行价格，红阳能源向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资定

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885,533,074 股。红阳能源本次向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

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投资发行股份的数量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份数为

准。 

若红阳能源股票在本摘要签署日后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五) 标的资产的交割及过户的时间安排 

本次交易在获得全部批准、许可、核准、备案以及无异议函件等文件后，红

阳能源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内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资产出售方发行股份，并及时协助资产出售方就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在上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证券登记手续；灯塔热

电将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向沈煤集团支付现金。 

资产出售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协助将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到资

产购买方名下。 

(六) 股份锁定期限 

红阳能源本次向沈煤集团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但按照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补偿协议》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除外。上述股

份的解锁以其履行完毕其前一年度股份补偿义务为前提。本次重组完成后 6个月

内如红阳能源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沈煤集团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红阳能源股票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同时，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沈煤集团不转让其在红阳能源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红阳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红阳能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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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七) 过渡期间损益及滚存利润利润的归属 

1、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股权所对应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在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

当日）与交割日（包含交割日当日）之间（过渡期间）的变化及相应损益按照下

列方式处理： 

如标的资产过渡期间出现亏损，资产出售方将根据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30日内，按照其原对沈阳焦煤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红阳能源补足。 

如标的资产过渡期间盈利，盈利部分由本次交易完成后沈阳焦煤股东享有。 

在交割后各方应尽快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

中国会计准则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有关审计报告，以确定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期间损益数额；针对交割而实施的专项审计，各方同意，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15 日以前（含 15 日），则该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的前月最后

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15 日以后（不含 15 日），则该专项审计的审计基

准日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2、滚存利润的安排 

红阳能源完成本次重组的非公开发行前累积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

股东共同享有。 

沈阳焦煤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股东

按持股比例共享。 

(八) 股份补偿安排 

资产出售方承诺将根据特定资产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特定期限内沈阳焦煤

资产减值情况，以股份的形式对红阳能源进行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 

1、业绩补偿 

资产出售方承诺：2015至 2017会计年度，煤炭资产（特指红阳二矿、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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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林盛煤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258.17 万元、16,130.32

万元以及 24,196.90 万元，辽宁热电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4,248.98 万元、12,955.64万元以及 14,916.17万元。 

如煤炭资产和/或辽宁热电未达到上述盈利承诺，资产出售方将以股份的形

式对红阳能源进行补偿，补偿方式如下：  

煤炭资产对应的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煤炭资产累积预测净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煤炭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煤炭资产预测

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煤炭资产以收益法评估的采矿权评估值对应的认购股

份数－煤炭资产对应的已业绩补偿股份数量 

辽宁热电对应的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辽宁热电累积预测净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辽宁热电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辽宁热电预测

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辽宁热电 100%股权评估值对应的认购股份数－辽宁热

电对应的已业绩补偿股份数量。 

2、减值测试补偿 

资产出售方承诺将根据 2015 至 2017会计年度（如未能于 2015年完成交割，

补偿期相应顺延一年）沈阳焦煤资产减值情况，以股份的形式对红阳能源进行补

偿，补偿方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其中，减值额为

本次交易沈阳焦煤作价减去期末沈阳焦煤的评估值（扣除补偿期内沈阳焦煤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已补偿股份数量=以前年度通过业

绩补偿以及减值测试补偿形式累计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年度通过业绩补偿形式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股份补偿具体安排，以各方另行签署的补偿协议为准。 

(九) 合同成立及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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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及《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

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协议各方于 2014年 7月 11日签署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同时终止，被协议取代。 

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沈阳焦煤资产整合完成（以完成沈阳焦煤分立及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

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沈阳焦煤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日为整合完成日）； 

2、资产购买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的签

订； 

3、资产出售方决策机构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的签订； 

4、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

等相关有权政府机构批准； 

5、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6、沈煤集团因本次交易增持红阳能源股份免于发出要约获得必要的批准或

同意； 

7、本次交易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权机构的审批/许可/同意； 

8、若因本条项下之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

常履行的，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他方的赔偿责任。 

三、 本次用于收购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沈阳焦煤 100%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 沈阳焦煤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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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 09月 29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210113000006316 

税务登记证：21011374278625X 

注册资本：235,000.00万元 

实收资本：23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德辉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建设路 38号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煤矸石销售。（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

煤炭及伴生资源开采和开发利用，原煤洗选加工、销售，物流运输服务。煤气层

发电；煤层气发电设备检修维护；煤层气管路铺设、维修；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采

购、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沈阳焦煤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沈煤集团 145,089.00 61.74 

中国信达 38,540.00 16.40 

锦天投资 25,685.50 10.93 

锦瑞投资 12,842.75 5.465 

锦强投资 12,842.75 5.465 

合计 235,000.00 100.00 

(二) 主营业务情况 

沈阳焦煤是一个以煤炭采选及洗选为核心，热电业务为辅助的大型国有煤炭

生产企业，其作为沈煤集团煤炭资源整合发展的平台，经过多次优良资产的注入，

现已成为沈煤集团的核心支柱企业，聚集了沈煤集团的优质煤炭及热电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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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现煤炭资源的上市，本次重组前，沈阳焦煤对沈煤集团旗下核心煤炭与热电

资产进行有效整合。整合完成后，沈阳焦煤拥有红阳二矿、红阳三矿、林盛煤矿、

西马煤矿、蒙西一井 5个煤矿，核定生产能力达到 1,050万吨/年，各矿煤种主

要以冶金煤为主，煤种丰富，包含肥煤、焦煤、气煤、贫瘦煤、无烟煤、褐煤等

煤种。电力资产方面，拥有 2台 300MW的发电机组，其供暖业务在辽阳主城区拥

有稳定的市场份额，为辽阳地区最大的热电联产企业。 

(三) 模拟财务状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XYZH/2014A8025-10号《专项审计报告》，

沈阳焦煤最近两年及一期模拟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1、模拟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 - 

    货币资金   265,391.00      228,095.85  120,789.94 

    应收票据   213,460.26      225,582.95  231,784.40 

    应收账款   126,772.29       95,725.38  74,152.76 

    预付款项    11,726.15       17,809.08  5,252.50 

    其他应收款    32,257.94      178,016.16  170,709.83 

    存货    89,753.25       97,708.03  125,892.55 

    其他流动资产    12,080.63      18,519.62       34,273.56  

     流动资产合计   751,441.52     861,457.07      762,855.54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9,000.00    

    固定资产   697,900.96      727,206.82      734,667.89  

    在建工程    31,879.66       27,666.65       37,131.25  

    工程物资       793.98          717.31          750.98  

    无形资产   191,484.63      196,602.26  203,7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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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       231.88          231.88  231.88 

    长期待摊费用    20,132.16       20,908.15  22,333.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168.75       13,907.54  14,042.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10.00       10,572.47 7,655.5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01,602.02      997,813.08  1,020,595.67 

 资产总计    1,753,043.54    1,859,270.15    1,783,451.19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667,487.22 628,473.33 561,191.40 

应付票据 99,095.00 56,781.66 58,672.00 

应付账款 123,066.81 156,596.73 162,942.69 

预收款项 13,149.81 52,484.77 41,144.43 

应付职工薪酬 30,971.10 29,852.42 35,867.97 

应交税费 7,658.36 7,084.29       3,707.23  

应付利息 9,284.76 5,229.70       4,766.01  

应付股利         7,734.59  

其他应付款 11,722.14 104,928.31     106,215.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19,500.00 133,500.00 107,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2,175.94 2,325.94 613.31 

      流动负债合计 1,084,111.14 1,177,257.15   1,089,854.89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237,000.00 241,000.00 250,500.00 

    应付债券 129,354.08 129,206.94 128,925.62 

    长期应付款 1,037.90 1,037.90 1,037.90 

    专项应付款   - 

    预计负债 2,642.02 3,283.84 3,837.81 

  递延收益 5,657.70 6,670.68 6,351.01 

    非流动负债合计 375,691.70 381,199.36 390,6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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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459,802.84 1,558,456.51 1,450,206.35 

股东权益：   - 

    股东权益 293,240.70 300,813.64 302,943.96 

    其中：专项储备 7,749.96 6,542.17 1,195.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293,240.70 300,813.64 302,943.96 

股东权益合计 293,240.70 300,813.64 302,943.9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753,043.54 1,859,270.15 1,783,451.19 

 

2、模拟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271,325.45    637,021.89  710,070.55 

    其中:营业收入   271,325.45    637,021.89  710,070.55 

二、营业总成本   277,535.76    643,772.69  678,456.93 

   其中：营业成本   208,313.43    502,642.37  524,663.97 

         营业税金及附加     5,552.61      6,318.50  7,799.19 

         销售费用     8,006.91     12,969.92  9,665.08 

         管理费用    23,116.27     56,240.76  72,919.33 

         财务费用    28,334.96     63,019.79  54,952.96 

         资产减值损失     4,211.58      2,581.35  8,456.3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6,210.31     -6,750.80  31,613.62 

    加：营业外收入     1,293.02      3,497.70  2,793.11 

    减：营业外支出       132.53        397.46  1,753.0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00         63.68  347.9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049.82     -3,650.56  32,653.71 

    减：所得税费用     3,730.92      3,826.78 6,058.1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8,780.74     -7,477.34  26,5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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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估情况 

根据中天和出具并经辽宁省国资委以《关于核准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重组

资产评估结果的函》（辽国资函[2015]21号）核准的以 2014年 9月 30日为评估

基准日《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重组涉及的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4]评字第 90026号）；

2015 年 6 月，中天和出具了《关于红阳能源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减值的说明》沈

阳焦煤 100%股权的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和增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51,363.73 751,121.07 -242.66 -0.03 

非流动资产 549,975.25 882,488.44 332,513.19 60.46 

其中：固定资产 309,969.91 481,286.41 171,316.50 55.27 

在建工程 3,409.23 3,409.23   0.00 

无形资产 120,169.87 254,186.79 134,016.92 111.52 

资产总计 1,301,338.98 1,590,146.12 332,270.53 25.53 

流动负债 863,087.99 862,908.92 -179.07 -0.02 

非流动负债 132,821.42 132,099.45 -721.97 -0.54 

负债合计 995,909.42 995,008.38 -901.04 -0.0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05,429.56 595,137.74 289,708.18 94.85 

沈阳焦煤 100%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305,429.56万元，评估价值为 595,137.74

万元，增值额为 289,708.10万元，增值率为 94.85%。 

四、 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决策过程 

（一）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于 2014年 1月 29 日起停牌。 

（二）2014 年 7 月 9 日，辽宁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出具《关于沈煤集团将整

合煤炭及电力资产注入红阳能源上市公司预审核的批复》（辽煤财资[2014]1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80.74     -7,477.34  26,595.56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3 

 

号），同意本次重组整体预案。 

（三）2014年 7月 11日，红阳能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

案》等议案，同意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2014年 12月 22日，沈煤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决议同意红阳

能源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沈煤集团、中国信达、锦天投资、锦瑞投资、锦强

投资分别持有的沈阳焦煤 61.73%、16.40%、10.93%、5.465%及 5.465%股权，红

阳能源全资子公司灯塔热电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沈煤集团持有的沈阳焦煤

0.01%股权。2014年 12月 29日，中国信达出具《关于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处置方案的批复》（信总审复[2014]415 号），同意以持有的沈阳焦煤 16.40%

股权认购红阳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2015年 1月 9日，锦天投资、锦瑞

投资、锦强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信锦绣根据合伙协议作出决定，同意分别以其

持有的沈阳焦煤 10.93%、5.465%、5.465%股权认购红阳能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等事宜。 

（五）2014年 12月 30日，辽宁省国资委出具《关于核准沈阳焦煤股份有

限公司重组资产评估结果的函》（辽国资函[2014]53号），核准本次交易的评估

值。 

（六）2015年 1月 9日，沈阳焦煤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重组整体实施方案的议案》。沈煤集团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 

（七）2015 年 1 月 9 日，红阳能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

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日，红阳能源与交易对方签署《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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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5年 1月 29日，辽宁省国资委批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九）2015年 2月 6日，红阳能源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签订附生效条件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偿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议案。 

（十）2015 年 6 月 16 日,辽宁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同意辽宁红阳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调整事项的函》（辽国资函[2015]21 号），同意调整本次

交易对价的调整、业绩补偿等调整事项。 

（十一）2015年 6月 17日，红阳能源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

更新后的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十二）2015年 9月 21日,上市公司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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